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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乌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的通知

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各相关企事业单位、各区爱卫办：

为了控制吸烟，减少烟草烟雾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维

护公共卫生环境，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

区爱国卫生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乌海市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起草了《乌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征求各单位意见建议。请于 5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下班前将意见建议（需分管领导签字并盖章）

反馈至乌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或拍照反馈至指定邮

箱，无意见也需反馈。

联 系 人 ： 高艺帆

联系电话： 0473-8992294

电子邮箱： whswsjawb@163.com

地 址：市行政中心 A座 533室

附件:《乌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mailto:whswsjaw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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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乌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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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控制吸烟，减少烟草烟雾危害，保障公众身体

健康，维护公共卫生环境，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根据《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内

蒙古自治区爱国卫生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

工作。

第三条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坚持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

管理与自律相互结合，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

会监督、共同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工作的领导，保障控制吸烟工作的经费投入，将控制吸

烟工作纳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重要内容并实行目标责任考核。

第五条 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具体负责协调、指导和

监督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职责开展控制吸

烟工作。

第六条 市、区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以下职责做好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工作，负责下列公共场所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

（一）机关单位负责对本机关以及所属单位工作场所的控制

吸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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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所属各级各类学校的控制吸

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将吸烟危害内容纳入学生健康教育课程；

（三）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以及根据法定职责监管的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四）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工

作场所的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五）文体旅游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文化娱乐场所、体育

场所和星级宾馆酒店、旅游景点的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六）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商场（超市）的控制吸烟监督

管理工作，并做好对烟草广告的监督管理；

（七）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餐饮场所、药品和医疗器

械经营场所的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八）民航、铁路部门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控制吸烟监督管理

工作；

（九）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应当

做好其管辖区域内的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当经常组织开展控

制吸烟公益宣传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形成

良好的控烟环境。

市、区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公益

宣传，定期免费播放或者刊登吸烟危害健康的公益性宣传广告，

主动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

学校应当将控制吸烟的宣传教育纳入学校健康教育计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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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种形式的控制吸烟宣传活动。禁止在托幼机构、中小学校、

少年宫及其周边 100 米内销售烟草制品或者电子烟；禁止向未成

年人出售烟草制品或者电子烟，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

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对不能出示身份证件的，不得向其出售烟

草制品或者电子烟。中小学学校、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

禁止未成年人吸烟负有监管责任。

控制吸烟宣传教育中应当包含倡导无烟家庭的内容。

第八条 禁止在户外和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市、区禁止在广播、影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发布烟草（或

变相烟草）广告。

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制品促销活动。

禁止烟草制品生产方和销售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赞助活动。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创建无烟单位，对无烟以

及在控制吸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各单位应当将创建无烟环境纳入日常管理工作。

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控制吸烟有关规定，

带头履行控制吸烟义务。

鼓励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

与和支持控制吸烟工作。

鼓励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戒烟门诊，为吸烟者提供戒

烟指导和帮助。

第十条 禁止吸烟场所包括：

（一）托幼机构、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等供未成年人教育



—6—

或者活动的室内、外区域；

（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福利院、养老院的室内区域；

（三）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室内区域；

（四）影剧院、歌舞娱乐厅、游艺厅（室）的室内区域；

（五）体育场馆的室内区域及室外的观众坐席、比赛赛场区域；

（六）图书馆阅览室、档案馆（室）、博物馆、美术馆、展

览馆、科技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

（七）金融、邮政、通讯企业的室内营业场所和书店、商场

（店）、超市的室内区域；

（八）各种公共场所电梯内区域；

（九）客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出租汽车、火车车体内及

其等候和售票的室内区域；

（十）林场、林区、林地；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

室内区域是指顶部遮蔽且有两面侧墙的任何空间，包括楼梯、

走廊、地下通道、楼梯间等。

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型活动的需要，将其他公共场所

的室外区域设立为临时禁止吸烟区域。

第十一条 倡导在本办法规定以外的人口流量大、人员密集

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止吸烟。

第十二条 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

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控烟工作。禁止吸烟场所的

管理者和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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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配备专

(兼)职人员对本场所违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二)在禁止吸烟区域的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识；

(三)不得配备与吸烟有关的器具或者附有烟草广告的物品；

(四)开展禁止吸烟检查工作，制作并留存相关记录；

(五)对在禁止吸烟区域内的吸烟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其吸

烟或者劝其离开该场所。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劝阻他人在禁止吸烟区

域内吸烟；个人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履行

禁止吸烟管理职责，对不履行管理职责的，可以向本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举报和投诉。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受理。

第十四条 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不听劝阻且扰乱社会秩

序，或拒绝、阻碍有关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法的，

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对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对控制吸烟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有效期五年，有效期满自行失效。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